
1.海上石油外商投资企业和外国企业、金融保险

企业，中央单独与外商举办的中外合资经营企业、中外

合作经营企业，由财政部驻各地财政监察专员办事机构

审查确认，并通知税务部门和国库；

2.中央和地方共同与外商举办的中外合资经营企

业、中外合作经营企业，由财政部驻各地财政监察专员

办事机构和地方财政部门共同审查确认，并通知税务部

门和国库；

3.地方单独与外商举办的中外合资经营企业、中

外合作经营企业以及外资企业、外国企业（不包括海上

石油外商投资企业和外国企业、金融保险企业），由省、

自治区、直辖市、计划单列市财政厅（局）确定的主管财

政部门审查确认，并通知税务部门和国库。
4.如执行中发现外商投资企业和外国企业所得税

入库级次确认有误的，应立即纠正，由确认单位重新确

认，并通知税务部门和国库。
三、各级税务部门必须按照财政部驻各地财政监察

专员办事机构和地方财政部门提供的入库级次，将企业

所得税及时准确地解缴入库，不得混库。如发现各类混

库问题，应就地及时予以调库。个别因特殊情况无法就

地更正的问题，按财政部《关于改进中央预算收入对帐

办法的通知》（财监字〔1995〕87 号）中有关规定，由财政

部通过财政结算扣回。财政部驻各地财政监察专员办

事机构、地方各级财政部门、税务部门和国库要加强协

调，密切配合，共同做好外商投资企业和外国企业所得

税入库级次的确认和解缴工作。
附件：外商投资企业（或外国企业）所得税入库级次

通知单（式样）略

1996 年 10 月 22 日

法规介绍

财政部
关于对 1996 年度外商投资企业

会计决算进行检查的通知

财工字〔1996〕348 号

各省、自治区、直辖市、计划单列市财政厅（局），财政部

驻各地财政监察专员办事处：

为确保外商投资企业及中国注册会计师依照国家

的法律、法规如实反映、审计企业年度财务情况及有关

财经制度的执行情况，维护国家及投资者的合法权益，

今年上半年，各地财政部门和财政监察专员办事处，按

照财政部的统一部署对 1995 年度外商投资企业会计决

算情况进行了检查，取得了很大成绩。为了贯彻落实

《国务院关于整顿会计工作秩序进一步提高会计工作

质量的通知》（国发〔1996〕16号）的精神，现决定对 1996

年度全国外商投资企业会计决算和注册会计师的审计

情况继续进行检查。现将有关问题通知如下：

一、地方举办外商投资企业的检查工作由各省、自

治区、直辖市、计划单列市财政厅（局）统一组织实施；

中央部门举办外商投资企业的专项检查工作由财政部

驻各省、自治区、直辖市、计划单列市财政监察专员办

事处组织实施，此项工作我部将另行安排。各地财政部

门及财政监察专员办事处（下称检查部门）应在认真总

结 1995 年度检查工作经验的基础上，精心组织、严密部

署，会同有关部门认真开展抽查及专项检查工作。
二、检查继续采取抽查及专项检查的办法，抽查比

例掌握在当地已投产（营业）并按规定取得注册会计师

查帐报告企业户数的 20% 以内，专项检查面 100% 。抽

查企业的名单及户数由检查部门确定。
三、检查部门开展工作时，除按规定检查企业执行

财经政策、制度情况外，应着重检查以下内容：
1.是否按规定及时、足额上缴场地使用费及各项

物价补贴；

2.是否存在按照国家规定应当建帐而没有建帐，

或者帐外设帐、假造会计凭证、会计帐簿、会计报表，隐

瞒真实财务状况和经营成果；

3.是否按规定进行成本及利润核算，以及企业向

国家缴纳各项税收情况；

4.是否制定了企业内部财务管理制度并报主管财

中
国
财
政
杂
志
社



政部门备案；

5.企业的财务情况与注册会计师出具的查帐报告

中表述意见是否相符。
四、检查出的问题及处理意见，由检查部门书面通

知企业、出具查帐报告的会计师事务所（包括审计师事

务所，下同）及当地注册会计师协会。会计师事务所应

在收到检查部门的通知后 20 天内，按通知要求对被查

企业的帐目及查帐报告进行复查、调整，并将复查、调整

情况报送检查部门和当地注册会计师协会。
五、对在检查中发现的企业违反财经制度情况，由

检查部门按国家有关规定对企业进行处理，并通报有关

部门及企业投资者。对注册会计师因工作失误造成报

告不实或者故意出具虚假查帐报告的，按国家有关法规

对注册会计师及会计师事务所进行处罚。

六、会计师事务所及注册会计师协会对检查部门查

出的问题有异议的，应在接到通知后 10 天内向检查部

门申明情况，由检查部门会同有关部门协调解决。如仍

有疑义的，由检查部门将意见上报我部工业交通司和财

政监督司，由我部与中国注册会计师协会等有关部门协

商解决。
七、各地检查部门应于 1997 年 8 月底之前将检查

情况，包括查出问题较多的企业决算报表、查帐报告、查

出的问题以及处理结果等书面报送我部工业交通司、财

政监督司及中国注册会计师协会。
八、具体检查实施办法仍按我部《关于印发<关于外

商投资企业会计决算检查若干问题的实施意见> 的通

知》（财工字〔1996〕75 号）规定执行。
1996 年 11 月 6 日

法规介绍

财政部
关于印发《财政部支农周转金

管理办法》的通知

财农字〔1996〕296 号

农业部、水利部、林业部、中国气象局、国家土地管理

局，各省、自治区、直辖市及计划单列市财政厅（局）：

为进一步加强财政部支农周转金管理，规范审批

程序，强化监管、约束机制，不断提高资金使用效益，根

据《财政部专项周转金管理办法》（财预字〔1995〕465

号）的规定，我们重新制定了《财政部支农周转金管理

办法》，现随文印发你们，请严格按本办法规定执行。
附件：《财政部支农周转金管理办法》

1996 年 11 月 5 日

财政部支农周转金管理办法

第一条  为进一步加强财政部支农周转金（以下简

称“支农周转金”）使用和管理，提高资金使用效益，根据

财政部印发的《财政部专项周转金管理办法》（财预字

〔1995〕465号）的有关规定，结合支农周转金的实际情

况，制定本办法。
第二条  支农周转金的来源

（一）按规定每年在中央预算中安排的少量由无偿

拨款改为有偿使用的资金；

（二）按规定收取的资金占用费（包括逾期占用费和

存款利息），扣除支付委托发放支农周转金手续费后的

余额，全部转为支农周转金本金。

第三条  支农周转金的使用原则

（一）专款专用，到期收回，周转使用，保证资金的安

全完整；

（二）以国家产业政策为导向，贯彻国家发展农业，

繁荣农村经济的方针政策，为农业生产和农村经济的发

展服务。
（三）拾遗补缺，注重社会效益，兼顾经济效益，不以

盈利为目的，立足于培养财源，增加财政收入。
（四）集中使用，重点投放，优先安排投资少、效益

好、周转快的项目。
（五）支农周转金不得直接或间接用于股票、证券、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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